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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非教育类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开放，一文看懂申请指引！ 

深圳各区陆续出台了关于非学科类教培机构办学许可证审批流程指引，引起了大家广泛关注。这一系列
指引的发布，标志着非学科类教培机构的运营将越来越规范合规。在指引中，涵盖了从申请办学许可证
到审批流程的各个环节，许多企业想要从事行业，却不知从何入手。作者将针对深圳各区发布审批指引
进行深入探讨，为大家详细讲解深圳非教育类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办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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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非教育类培训机构发展现状

深圳市作为中国经济特区之一，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发展壮大。在教育培训领域，各类培训机构涌现，覆



盖了从学科类培训到兴趣爱好培训等多个领域。然而，这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包括行业监管不足、培训
质量参差不齐等。

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如艺术培训、体育培训、兴趣爱好培训等，在深圳各区的发展也相对迅速。这些培
训机构通常侧重于提供非学历教育，满足市民对多样化、个性化培训的需求。然而，由于行业监管相对
薄弱，存在一些培训机构违规办学、虚假宣传、不合理收费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关注。

在此背景下，深圳各区陆续出台了关于非学科类教培机构办学许可证审批流程指引，意在加强对这些机
构的监管和管理，提升培训质量，确保市民和学员的权益。这些指引通常包括申请条件、材料准备、审
批流程、监督措施等方面的内容，更能规范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合法合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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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非教育类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办理要求

一、申请类型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通过线下方式面向中小学在校学生，实施体育、文化艺术
、科技等非学科类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

二、审批要求

1.在深圳市范围内，校外培训机构针对中小学生提供非学科类培训。2.机构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要求。3.机构设立须符合相应的设置标准。4.合规的校外培训机构可以向所
在地区的行政部门提交设立申请。5.审批过程将遵循《广东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
、《广东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广东省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
行）》的相关规定。



三、申请方式

校外培训机构开展非学科类培训活动，需由当地教育和科技、文体部门共同受理及审批申请，获批后颁
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广东省针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设置标准将于2022年12月1日生效，设立一年过渡期。在过渡期内，
已获得营业执照（或在编制、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机构需仔细学习政策法规，审慎决定继续办学或进
行转型退出。

如决定继续办学，机构在过渡期内需完成从业人员、培训材料、场地、消防、党建、财务资金、收费监
管等各方面的合规整改，申请办学许可并获得相应许可证。

四、申请流程   

1.名称预审（或自主申报）：在提交申请前，培训机构举办者需根据机构属性，自主申报或民政审核名
称。营利机构向市场监管部门登记，非营利机构向民政登记。已注册并符合标准的机构可继续使用现有
名称。2.设立申请：已办理名称自主申报或名称审核的举办者，申请设立培训机构的，应当向属地区行
政审批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3.审批：举办者按属地要求递交申请，材料完整合规，属地行政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受理并回执。若材料
不全，5个工作日内告知补正内容。补正材料提交后，行政部门继续受理并回执。4.受理：属地行政部门
审核材料与现场，法定期限内出具审批决定。科技、文体部门专业审核后报教育部门，不合格者不发许
可证。符合条件者，属地部门颁发学校办学许可证；不合条件者，属地部门给出不予设立的书面理由。5
.公告：通过审批设立的机构须公示，内容包括属性、名称、地址、培训类别、形式、内容等。同时通知
科技、文体部门。6.法人登记：经批准设立的培训机构需在取得办学许可证后合法登记。营利机构应向
市场监管部门申办营业执照，非营利机构需至民政部门申请非企业单位登记。如已登记、持有执照或证
书，须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办学许可。如涉变更，应遵循法规办理。在原址继续办学但改变性质者，需
注销原法人登记，可同时进行新法人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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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非教育类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办理要材料

深圳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申请表；

开立临时存款账户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书；

申办报告；

机构章程；

举办者的资质文件；

开办资金、注册资本有效证明文件；

办学场所房产权属材料；

培训场所内部结构平面；

消防安全证明材料；

设施设备情况表；

拟任首届董（理）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构组成人员、监事会明细表；

（拟任）校长（行政负责人）履历表；

（拟聘用）从业人员明细表；

培训机构党员名单；

拟用培训材料备案表；

联合办学协议；

捐赠协议（非营利性培训机构，如有）；

深圳市校外培训机构经历了“政策严管、资本收手、市场收缩、广告收兵”的境遇。如今再次开放非学
科类教培机构办学许可证审批，也意味着非学科类的培训机构将得到大力发展。腾博希望通过本文能有
效帮助机构举办者正确理解对应的办学许可相关要求，引导机构合规经营、规范办学，消除办学风险，
更好促进校外培训行业规范发展，共同营造良好的行业生态，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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